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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龙区环保局 2022 年空气质量研判分析
技术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、项目主要内容

近年来，通过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，重点区

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虽然大气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，但

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还不稳固，距离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的基

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还有较大差距，未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

难度及减排压力也越来越大，直接影响“十四五”空气质量

改善目标任务的完成。只有充分认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

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，才能

完成“十四五”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和 2035 年生态环境根

本好转的目标。“十四五”期间空气质量改善方面考核会越

来越严，要求标准越来越高。

考虑到石龙区 2022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严峻性、紧

迫性、重要性，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石龙分局申请继续聘请

专业的技术团队对石龙区空气质量开展专业技术指导，借用

先进管控经验和精准的管控措施，为石龙区大气污染防治提

供治理方向，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目标。

研判分析项目旨在客观真实地分析石龙区环境空气质

量现状和演变趋势，实现对污染物的实时监控、精准排查、

精细化管理，有的放矢地治理石龙区大气环境污染，并结合

短期考核目标以及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，配合石龙区顺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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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努力完成省定、市定考核目标，持

续有效改善空气质量、打赢蓝天保卫战、配合联防联控区域

工作的顺利展开。同时以秋冬季细颗粒物和夏季臭氧污染防

控为突破口，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，深化 VOCs 和

氮氧化物综合治理，强化“七个严控”（控尘、控煤、控车、

控油、控烧、控排、控烟花爆竹），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

行动。项目服务期为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。

（二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、项目实施情况

该项目计划投资 295.8 万元，2022 年申请预算资金

295.8 万元，批复金额 95.80 万元。2022 年资金未到位，2023

年到位资金95.80万元，支出金额 95.80万元，支付进度100%。

2022 年石龙区年度考核目标均已完成。2022 年石龙区

PM2.5年均浓度为 49µg/m3
，达到市定目标（49µg/m3

）；PM10年

均浓度为 86µg/m3
，达到市定目标（90µg/m3

）；优良天数总数

为 254 天，达标率为 70.4%，达到市定目标（67.3%）；5-9

月臭氧损失天数为 29 天，达到市定目标 22.2%（不大于 34

天）；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10 天，占比 2.8%，达到市定目标

比例控制在 3.0%以下（11天）。

根据石龙区空气质量考核排名情况，服务期内，共两次

考核排名进入河南省考核排名后十五名内，分别为 2022 年

10 月和 12 月。不存在合同中约定的考核要求连续两个月考

核排名进入全省后十五名内的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利用投入的 95.8 万元合理研判分析本年度石龙区环境



3

空气质量指标，完成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点位优化，改善

辖区内生态环境质量。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
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2.3 分，依据平顶山市石

龙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石龙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〉等 6

个办法的通知（平龙财〔2021〕67 号）中对评价等次的相关

规定，90（含）-100 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 分为良、60（含）

-80 分为中、60 分以下为差，评价级别为“优”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申报滞后，预算资金不匹配。

1.该项目为延续项目，项目实际为 2022 年实施，但是

2022 年未在预算一体化申请该项目资金，在 2023 年提出申

请，资金申报滞后。

2.经查看项目合同，项目实际的资金量需求为 295.8 万

元，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为 95.8 万元，与工作任务不匹

配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全面，绩效工作水平亟待提高

1.项目绩效目标仅能体现效果，未能体现产出。没有明

显地产出效果，工作任务不明确。

2.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、准确。没有明确优化的空气

站点数量。另外，该项目的实质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，完成

市定的考核目标，提高空气质量考核排名，改善辖区内生态

环境质量，质量指标应明确是否达到市定的考核目标，空气

质量考核排名是否达到合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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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制度建设不够重视

项目单位制定了《财务管理制度》，未制定相应大气污

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合同管理制度等业务管理制

度，管理制度不健全。

（四）资金支付不及时，合同履约能力有待提升

项目合同要求：“合同签订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

金额的 51%，作为首付款。服务期半年后，服务质量和标准

符合要求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24%。服务期满一年，按规定和

要求完成服务后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5%。”项目合同于 2022

年 8 月 25 日签订，按照合同要求，应在 2022 年 9 月 5 日前

支付首付款，但是项目仅在 2023 年 1 月 20 日支出 95.8 万

元，合同履约能力有待提升。

四、改进建议

（一）及时合理编制项目预算，促进预算资金足额批复。

项目单位及时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编制预算，明确项目内

容，按照有关标准编制预算，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合理性，

促进资金足额拨付。主管部门应着力加强财务和业务人员的

业务和预算管理培训，督促学习和知识更新，增强预算约束

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

（二）科学合理制定绩效目标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

提升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避免出现绩效指

标设定全面、细化量化程度不够等问题，力求绩效指标贴近

实际、科学合理，使其兼具全面性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，体

现项目实施的“产出”与“效果”，为后续全过程预算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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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规范、高质量实施奠定良好基础，发挥绩效目标的指

导性作用。

（三）加强制度建设，进一步提升管控效能。

项目单位应该完善行政管理制度，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

流程和管理标准，加大制度执行力度，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

可操作性。全面梳理相关管理制度，及时将法律法规等外部

监管要求转化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，持续完善单位内部管理

制度体系。将责任追究内容纳入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中，强化

制度执行刚性约束。

（四）强化合同管理意识，保障合同履约能力。

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内部沟通衔接及合同履约监督审

查制度机制，建立财会部门与合同归口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

机制。应关注项目的实施情况，对于年初预算未安排的项目，

及时与财政局沟通协调，可通过追加项目形式，申请项目预

算，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。对于购买服务等费用支出，应

加强对合同履约情况及合同履约中签订补充合同，或变更、

解除合同的监督审查，财会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合同履约情况

及合同约定条款办理价款结算和进行账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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